
 

成都医学院〃药学院 

2016 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复试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成都医学院 201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办法〙

的要求和相关管理规定，制定药学院 2016 年招生复试工作实施

方案： 

一、 成立药学院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 

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统筹协调硕士研究

生招生复试和录取的各项工作。   

二、 成立药学院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督查小组 

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督查小组，督查研究生招生复试工

作，确保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顺利进行。 

三、 成立药学院研究生招生复试命题小组 

成立专业课、专业外语及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命题小组，分别

为〘药事管理法规〙命题小组、〘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命

题小组、〘药物分析〙命题小组以及〘专业英语〙命题小组。各

组设组长 1名，负责组织命制复试试题。 

具体人员名单及复试命题原则和保密责任书见附件。 

四、 成立研究生招生复试小组 



成立 3 个复试小组，分别为 A、B、C 组。各组由相关专业

领域的指导教师 5 人组成，设组长 1 名，每个复试小组配备面试

记录员 1 名和联络员 1 名。 

复试小组负责确定考生综合面试（专业基础知识、语言表达

能力和个性特征等方面）的各项具体内容、评分标准、程序，并

具体组织实施。面试记录员对复试内容进行详细记录，认真填写

〘复试登记表〙等资料并妥存备查。复试小组成员在现场独立评

分，在评分前可以召开复试小组会议，研究对考生的考察评价意

见。 

具体分组人员名单见附件。 

五、 复试时间安排（详见附件一：复试日程安排表） 

1、报到 

报到时间：3月 28 日  08:00—9:00 

报到地点：成都医学院天回校区药学院研究生科办公室 

2、专业笔试 

笔试时间：3月 28 日 9:15—12:15 

笔试地点：成都医学院天回校区 427教室 

笔试形式：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 

注意事项：笔试时出示准考证和身份证 

3、专业英语笔试 

笔试时间：3 月 28 日 13:30—14:00 

笔试地点：成都医学院天回校区 427 教室 



4、综合面试 

面试时间：3 月 28 日 14:10—17:10 

面试地点：药学院（具体见复试流程安排表） 

面试内容：面试包括专业素质能力考核、综合素质能力考 

核、英语听说能力测试等。 

5、同等学历加试科目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 

笔试时间：3 月 28 日 14:40—17:40 

笔试地点：药学院会议室 

〘药物分析〙： 

笔试时间：3 月 28 日 18:40—21:45 

笔试地点：成都医学院天回校区 427教室 

笔试形式：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 

6、体检 

体检时间： 3 月 29 日 8:00—10:00 

体检地点：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体检中心 

注意事项：空腹、自带 1张 1寸照片贴体检表及交体检费（费用

自理），体检项目完成后将体检表交回体检中心前台。 

7、心理测试 

测试时间： 3 月 29 日 12:30—14:00 

测试地点：成都医学院新都校区大学生心理健康中心 

注意事项：请参加复试的考生务必按照安排好的时间前往心理健



康中心进行测试。 

六、 复试资格确认、报到与验证 

成都医学院 2016年药学硕士研究生复试采取差额复试，复

试比例为 1:1.3，按照学校确定的复试考生名单，通知并经本人

确认后，方能参加复试，不及时确认复试信息的考生，取消复试

资格。 

考试需带齐相关证件资料报到。考生需携带政审表（成都医

学院研究生处网站可下载）、学历证书、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应届毕业请携带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学籍证明。所有参加复试

的考生请携带 1 寸免冠近照。 

严格审查复试考生报考资格，查验证书，运用第二代身份证

识别仪和指纹识别系统验证考生身份。 

七、 复试成绩计算及上报 

复试成绩包括笔试成绩、面试成绩、外语能力（听说能力）

成绩，其中，笔试成绩占 35%，面试成绩占 50%，外语能力测试

成绩占 15%，同等学历加试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绩，复试完成后，

按照学校招生复试工作办法统计考生成绩，上报学校研究生招生

办公室。 

八、 录取 

入学考试总成绩按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之比原则上确定为 



5∶5进行加权获得，总分 100分。考生的录取以二级学科（专

业）、专业领域按录取总成绩（初试、复试成绩加权）排队录取。

复试总成绩不及格( 60 分以下)者不予录取，同等学力任一门加

试科目不及格( 60 分以下)者不予录取。药学院复试工作完成后

将确定拟录取名单报送至招生办审核。按照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办

法，由学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九、 注意事项 

1、不能按时前来参加复试的考生视作自动放弃。 

2、确定为拟录取的考生，应及时到招生院系和研究生招生

工作办公室办理相关录取手续。未办理或不及时办理相关录取手

续的考生，视为放弃拟录取资格权利。 

3、录取为非定向考生，必须接受本院调阅其人事档案。录

取为定向考生须由考生所在单位党组织出具政审意见，可不调档。

应届生可先由考生所在高校的党组织出具政审意见，待毕业时所

有档案齐全后一并寄来本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办公室。 

4、体检标准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教学〔2003〕3号）和〘关于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

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

测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川招考委〔2010〕9号）。 

 

 

 



附件一： 

复试日程安排表 

【3 月 28 日 8∶00—9∶00】   报到及资格审查 

地点：成都医学院天回校区药学院研究生科办公室 

考生需携带政审表（成都医学院研究生处网站可下载）、学

历证书、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应届毕业请携带学生证原件及

复印件、学籍证明。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请携带 1 寸免冠近照。 

1、 资格审查并签字 

2、 身份信息采集（所有参加复试考生均需进行二代身份证验证

及指纹采集） 

3、  签字确认考试科目、交复试费用 

本科生         120元/生 

同等学力考生   200元/生 

4、  领取复试有关资料 

复试日程安排表 

面试分组表 

复试准考证 



体检表（填写相关信息并张贴照片） 

【3月 28 日 9∶15—12∶15】 

专业课笔试 

地点：天回校区 427教室 

【3月 28 日 13∶30—14∶00】 

专业英语测试 

地点：天回校区 427教室 

【3月 28 日 14∶10—17∶30】 

分组面试 

   地点：天回校区，详见复试日程安排表 

【3月 28 日 14∶40—17∶40】 

同等学力加试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 

地点：天回校区药学院会议室 

【3月 28 日 18∶40—21∶40】 

同等学力加试 〘药物分析学〙 



地点：天回校区 427教室 

【3月 29 日 8∶00—10∶00】 

体检 

7∶50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体检中心集合 

8∶00—10∶00   集中体检 

【3月 29 日 12∶30—14∶00】 

心理测试 

12∶20   新都校区大学生心理健康中心集合 

12∶30—14∶00   集中测试 

 

 

 

 

 

 

 

 

 



附件二  

药学院 2016 年药学硕士研究生复试笔试科目监考及阅卷安排 

【考试科目】：专业课—〘药事管理法规〙 

考场  天回校区 427 教室 

考务办公室：药学院研究生科 

主考：  

副主考： 

监考员甲：待定   监考员乙：待定 

笔试阅卷由命题小组成员阅卷 

【考试科目】：—〘专业英语〙 

考场  天回校区 427 教室 

考务办公室：药学院研究生科 

主考：  

副主考： 

监考员甲：待定   监考员乙：待定 



专业英语阅卷由命题小组成员阅卷 

【考试科目】：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1—〘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 

考场  天回校区药学院会议室 

考务办公室：药学院研究生科 

主考：  

副主考： 

监考员甲：待定   监考员乙：待定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2—〘药物分析学〙 

考场  天回校区 427 教室 

考务办公室：药学院研究生科 

主考：  

副主考： 

监考员甲：待定 监考员乙：待定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阅卷由各命题小组成员阅卷 



【考试流程】 

3.23-25号   考务工作协调（复印试卷，密封保存） 

3.28号    所有考试科目开考前 20 分钟，监考员甲与监考员乙

到考务办公室领取试卷并签字，考试结束后，阅卷组老师到考务

办公室领取试卷并签字。 

所有考试科目试卷及成绩 3.29 号 14∶30之前交回考务办公室。 

 

 

 

 

 

 

 

 

 

 



附件三 

成都医学院 2016 年药学硕士研究生招生 

复试小组人员名单 

2016 年药学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主要包括外语能力测

试和专业综合能力面试两部分，两部分测试均由相关学科导

师组成的复试小组实施。按照国家及省教育考试院有关硕士

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规定要求，复试小组由相关学科导师 5

人组成，药学硕士研究生复试小组名单如下。 

 


